六安市城区老年人设施布局规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书

六安市加油站布点规划(2016—2020年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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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1条  为适应不断发展壮大的成品油市场，根据省商务厅统一要求，特编制《六安市加油站布点规划2016—2020年》（以下简称“本规划”）。
第2条 本规划中的加油站是指使用加油机为机动车加注汽油、柴油等车用燃油，并提供其它便利性服务的场所。

第3条 规划依据

   本规划的编制依据如下：

(1)法律法规

1)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5修正）；

2)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【2008】第 6 号；

3)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【2014】第 13 号；

4)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修订）；

5) 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国务院令2002年第344号，2013年修订；

6) 《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》商务部令2006年第23号；

(2)政策文件

1) 《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做好“十三五”成品油零售网点布局规划编制前期准备工作的通知》(皖商办运函2014-1066号)

2) 《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尽快完成“十三五”成品油零售网点布局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(皖商办运函2016-773号)

(3)相关规划

1) 《安徽省成品油零售体系“十二五”发展规划(2011-2015年)》

2) 《六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

3) 《六安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08-2030）》

4) 《六安市中心城区停车场规划》（2016-2030）

5) 《六安市加油站点布点规划(2009—2015)》

6) 《六安市城市商业网点规划（2006-2020）》

7) 《六安统计年鉴2015》

(4)规范规程

1) 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(GB50156-2012)》(2014年版)；

2) 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；

3) 《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》SB/T10390-2004；

4) 《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》GB50220-95；

5) 其他法规、技术标准。
第4条 规划指导思想

以国家有关成品油市场整顿和规范的要求为指导，通过编制和实施规划，加强加油站行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和管理，严格控制总量，合理优化布局，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、满足广大消费者需要、布局科学合理、安全可靠、竞争有序、功能完善的现代化石油销售服务网络体系。
第5条 规划原则

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应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相适应，与城乡总体规划及交通规划相衔接，并遵守规模适当、布局合理、管理协调、规范发展的原则。

第6条 规划期限

2016—2020年

第7条 规划范围

六安市全境，包括霍邱县、金寨县、霍山县、舒城县、金安区、裕安区、叶集区、六安市城区（含开发区）

第8条 规划目标

1、加油站的总量控制保证平均单站加油量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，满足在规划期内城乡、道路交通、航运业发展对加油站的需求。

2、对现有加油站点进行适当的调整，以达到较高的运营效率。 

3、在新增和近期规划道路上适当新增少量加油站，对现状布局不合理的加油站点进行迁、撤，保证合理的、符合实际需要的服务半径。

4、总量控制的规划目标为：规划新增加油站300座左右，总量控制在550座左右。

第9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、图则和说明书三部分组成，三者配套使用。文本和图则具有法律效力。文本中“下划线”标明的条款或语句为本规划的强制性内容。

第二章　加油站设置标准

第10条 单站规模控制标准
中心城区及各县城区不应建设一级加油站，高速公路加油站建设配合服务区建设；国道、省道应以一、二级站为主；县乡道路加油站建设应与建制乡镇规划统一考虑，以三级站为主。

 第11条 加油站设置的基本标准

1、高速公路沿线配合服务区建设，每百公里不超过2对；

2、国、省道百公里加油站数量不超过6对；国、省道路边不得设立加油点；

3、县乡道百公里加油站（点）总数原则上不超过8对；

4、城区加油站服务半径应控制在不低于0.9公里(站与站间行车里程不低于1.8公里）；

5、城区外所有站（点）与站（点）间距不小于1.8公里，车辆禁止穿越中央分隔带路段的异侧间距可不受此限；

6、乡镇政府所在地原则上1个乡镇所在地至少设置1座加油站。经济较发达规模较大的建制镇可按不低于0.9公里服务半径设置加油站；
第12条 加油站建设技术规范 
加油站建设必须遵守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（GB50156-2012）》(2014年版)的规定。

第三章　加油站布局规划

第13条 总体方案

全市规划加油站289座，其中新建加油站275座，点升站14座；不再新增设加油点，现有加油点逐步改造成三级站；到2020年全市加油站总数542个。
第14条 国省道沿线加油站布局方案

全市国省道共规划加油站47座（不含城镇沿路部分），到2020年全市国省道加油站总数145个。

水上加油站规划布局方案

保留现有的一座水上加油站，规划在霍邱县周集铁矿码头上游600米建一座水上加油站，2020年，六安共有2座水上加油站。
城区加油站规划布局方案

六安市城区规划新建加油站9座（裕安区7座、金安区2座）；

县城区共规划新建加油站49座（霍邱县14座、金寨县6座、霍山县8座、舒城县5座、叶集区7座、开发区9座）。

加气、充电桩设施预留方案

为适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天然气的综合开发利用，规划在六安城区、县城区、副城区、旅游重点乡镇及国省道规划63座预留加气、充电桩设施的加油站，做为六安市“油气电”三站合一的试点站。
实施计划

1、中心城市新建加油站与城市道路建设同步；

2、规划在国道上新建的加油站优先建设；

3、迁建加油站优先建设；

4、新增道路上的加油站优先建设；

5、高速公路上加油站与服务区建设同步；

6、县乡道路上加油站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、交通量增加相一致，主要安排在规划的后期进行建设。

7、加油站选址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。

 规划实施保证措施

   第19条 健全规划落实责任制 

本规划由六安市人民政府颁布并组织实施，实行领导负责制。各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，依据本规划和相关法律法规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，加强成品油行业发展的规划管理。

   第20条 充分发挥规划的导向作用
全市境内所有的加油站建设都必须服从加油站发展布点规划，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对符合规划及建站条件的加油站建设项目，在征地及办证等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。对不符合规划、违规建设的加油站不得办理各种证照，并限期搬迁或关闭。

    第21条 严格控制新增加加油站建设
本规划发布实施后，凡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加油站，必须依据规划，加强研究论证，确保布局合理。同时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，服从宏观调控，统一规划、统一审批，不得越权擅自审批。对越权审批和擅自建设的单位和个人予以严肃处理。

第22条 认真清理现有加油站
有关县区要严格按照规划中提出的整改方案，对超标路段中加油站做好清理整顿工作，对那些不符合安全要求、建设规划要求的加油站予以关停。对符合规划的加油站，提出改造升级目标，明确措施。对不符合规划、严重违法建设和经营的加油站立即强行予以取缔。

第六章   附 则
第23条  本规划成果包括文本、图则和说明书三部分。规划文本与规划图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必须同时使用。
第24条  本规划经六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后，任何部门不得随意更改规划内容。确需调整的，由商务、规划部门组织专家对当前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，对需调整内容进行论证，报原批准机关审批同意后实施。

第25条  本规划解释权归六安市城市规划部门和六安市商务部门所有。
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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